
发票拆分承诺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致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        
关于发票编号  （填写发票编号）    未转让部分融资的承诺函
根据我公司与贵行签订的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》，现就增值税发票（（填写发票编号））拆分融资事宜郑重承诺如下：
原始发票信息如下：
开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开票方：             
受票方：              
    已转让金额：人民币（大写）
本次申请转让未转让金额：人民币（大写）
该发票对应的    （合同编号）           真实有效
本公司承诺：未转让金额人民币（大写）仅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融资，不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质押、保理、证券化）向其他金融机构重复融资。
该未转让部分应收账款不存在：
(1) 被司法机关冻结/扣押情形；
(2) 第三方主张权利的情形；
(3) 与基础交易相关的商业纠纷。
若发生可能影响未转让部分债权实现的事项（如买方付款异常、合同变更等），将于知晓后24小时内书面通知贵行。

[bookmark: _GoBack]承诺方：    （公章 ）     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或法人章）
日期：   

 
